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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实质性会议 

2012 年 7 月 2 日至 27 日，纽约 

临时议程
*
 项目 2(c) 

高级别部分：年度部长级审查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全球无障碍技术和环境

联盟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以下陈述，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0 和

31 段分发。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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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清楚指出，“有尊严的工作和促进生产能力是消除贫穷、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以及公平、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中心环节”。对残疾人来说这

更是如此，他们属于世界上最穷的人，包括在发达国家和在发展中国家。各种残

疾人中许多非常有能力，他们能够对各自的社区作出贡献，独立工作和生活，并

赡养家庭。 

 虽然就办公室工作而言，提供工作场所和人造环境的出入便利极其重要，但

这还不能解决残疾人就业便利和机会方面的许多问题。不应断想“白领”办公室

或“写字台”工作是其唯一的合适就业形式。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许多残疾人

缺乏有报酬的职业，之前在整个成长期又不能获得教育和合适的保健。另一个障

碍是培训机会，尤其重要的是计算机培训。因此，即使存在工作，许多残疾人却

没有得到适当的参加工作准备，并且由于全球经济和财政危机，全球职业市场严

重萎缩，特别是传统的“白领”就业机会减少。 

 不应淡化或低估设计和开发通行便利的工业制造设施的重要性。然而，便利

的设施不仅仅是一个残疾人通道或残疾人厕所；它还应包括方便残疾人的标识，

与失聪者交流的便利以及信息和通信方面的便利。 

 在发展中国家尤其须考虑到整个合格的就业人群，包括残疾人。例如，失聪

者也可以成为很好的焊工。同样，盲人完全有能力在装配线上进行有效操作。 

 此外，除了创造便利的就业“场所”和就业“机会”，还需要考虑确保发展

便利的基础设施，包括住家与工作场所之间往返便利的交通系统。 

 虽然正在逐步进行改造，使公共场所的通行更加方便，但寻找和获得就业的

努力因社会环境、人造环境和交通环境不方便或不能够满足包括残疾人在内的所

有使用者的需要，而往往受到进一步阻碍。 

 


